郑州轻工业大学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教学过程认定）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河南省教育系统落实“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任务实施方案》（教职成〔2021〕504号）和《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下达2022年教育系统落实“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任务》（教办职成〔2022〕50 号）的文件精神，鼓励学生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等各类职业技能证书，通过课程过程性考核，加强教学过程控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评价规范的要求，结合对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全面、科学、可操作的评价方案，并统一组织实施，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组织机构
学校设置职业技能认定中心，并成立评审委员会，认定中心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指导和组织协调。职业技能认定工作在认定中心指导下开展，由教务处、工程训练中心、体育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学生所在学院相互配合，共同完成。
（1） 评审委员会
由教务处、工程训练中心、体育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负责人、相关学生所在学院院长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学生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料进行综合评审。
主  任：魏  涛 
副主任：吴诗德 方  慧 张  华
成  员：姜利英 吴学红 和  萍 朱付保 邱洪波 
张林森 叶国永 
（2） 认定中心
根据学生参加技能认定种类，学校认定中心下设若干个认定小组，认定小组由工程训练中心、体育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负责具体业务，安排专人负责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组织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统筹上下沟通协调。指导各二级学院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评价规范制定各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评价方案；督促落实题库建设和质量督导、考评人员培训；实习实训教学和成绩评定；汇总材料上报、与上级主管部门业务对接等具体工作。
主  任：魏  涛 吴诗德 方  慧 张  华
副主任：黄  伟 孙  冬 刘  洋 陶  静
成  员：胡海燕 王俊杰 梅向阳 岳  磊 李 杨 李鸿昕 田  丰 张艳艳 葛珍珍 吴  伟
（三）教务处
负责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过程评价的成绩审核和学籍审核及资料整理等管理工作。
处  长：魏  涛
处  长：王红利 
成  员：刘芳华 
（四）学生所在学院
各学院成立认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过程性评价课程（理论、技能）的组织实施、成绩评定、资料归档工作，并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过程性评价其它相关工作。
三、政策宣传学习
（一）认定中心做好相关政策的学习传达工作，并做好相关政策解读。
（二）各学院召开认定工作小组会议，安排部署认定工作（附件1），并通过制作宣传画报等形式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四、认定工作安排
通过“课证融通”，将职业技能评价标准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将专业课程与职业技能标准相结合，综合学生日常学习情况与综合素质，进行过程性评价，对相关专业课程理论知识考试、技能操作考核、实习实训（金工实习A、电工实习A、电子实习A）考核均合格的毕班学生。
（一）认定申报
1.申报工种
经省级人社部门审批公示，我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可认定7个职业（电工、印刷电路制作工、车工、铣工、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经纪人、营养配餐员），学生所在学院针对相应工种认定要求，提交过程性评价课程安排（附件2）。
2.申报范围
2026年在籍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
3.申报条件
2026年6月份可以取得毕业证书，并且过程性评价课程全部合格，一年内未取得过职业（工种）证书。
（二）认定标准
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开展认定。
（三）认定条件
2026年通过学校毕业审核6月份可以取得毕业证书；学生所在专业为职业（工种）相关专业；过程性评价课程全部合格（60分及以上）；一年内未取得过职业（工种）证书。
同时满足以上条件者可以颁发相关职业（工种）三级技能等级证书。
（四）认定实施流程
1.为积极稳妥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过程性评价的实行，各二级学院组织专业教师团队组成学院评审小组，由教学副院长牵头严格参照相关职业（工种）的国家考核标准，确定过程性评价课程目录并制定各考核课程的教学计划与考核方案。
2.学生所在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填写《郑州轻工业大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审批表》（附件2-3），评审小组根据申报的职业（工种）以及学生人数填写《郑州轻工业大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计划表》（附件2-4），并上报认定中心。
3.学院评审小组根据学生情况如实进行评审，并形成《郑州轻工业大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过程性认定结果表》（附件2-5）。认定评审过程需要保留照片、视频相关佐证材料备查。
4.认定中心将组织校级综合评审，并通过网站对综合评审认定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形成《郑州轻工业大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通过学生信息汇总表》（附件2-6），作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发放的初步依据，进入证书核发流程。认定中心通过河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申报与评价平台上传认定结果，经上级认定机构审核，符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要求的学生，核发相应工种技能证书。
[bookmark: _GoBack]5.过程性评价的所有材料均需留存。认定完成后，学生所在学院将评审通过人员花名册（电子版）、成绩单（电子版及盖章后扫描件，附件2-7）、学籍表（电子版及盖章后扫描件，附件2-8）、电子照片等材料报送到认定中心。
五、工作要求
1.全面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增强学生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对所学知识、技能的理解和综合应用，提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2.过程性评价方案要将学生日常表现、课程学习过程、教学模块考核结果、理论与技能考试成绩等要素作为主要评价依据，促使学生变被动式的应试性学习为主动式的研究型和创新性学习。
3.严把质量关，任课教师要对考核课程精心设计，认真实施，通过过程考核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态、反馈信息，及时有效调整教学，在不断完善基础上，使过程性评价逐步规范化、标准化。
4.各学院需做好存档备查工作，要求过程性认定的所有资料都需要存档备查，纸质版档案保存时间不少于3年，电子版档案不少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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